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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民生活補貼作業規範自109年5月11日生效
農民得申領1萬元補助
面對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積極推動各項紓困振興措施。特訂定農民生活補貼作業規範，適用對象為：
· 109年3月31已參加農民健康保險或農民職業災害保險被保險人之農民。

· 前項以外，參加農委會農糧政策之農民。

· 前二項以外，向農業改良場申請實際耕作證明書之農民。
這三種適用對象，倘符合下列兩款條件，即得申請1萬元補助：
· 107年農業所得以外之個人綜合所得總額未達新臺幣五十萬元。
· 未領取其他機關所定性質相同之補貼、補助或津貼。
其中「農民健康保險或農民職業災害保險被保險人之農民」，申請免出門排隊，因農保的資料整理較為完善，農委會比對被保險人之帳戶資料，預計於109年5月15日，直接把1萬塊匯進各農民的帳戶。
另外「參加農委會農糧政策之農民」及「向農業改良場申請實際耕作證明書之農民」務必於109年5月11日至6月30日之間至戶籍所在地農會保險部申請，請攜帶身分證及匯款存摺資料，

以上宣導如有未詳盡之事項，請參閱本農民生活補貼作業規範或洽戶籍所在地農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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